
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　書函

地址：234634 新北市永和區成功路1段80號2樓
承辦人：張欽柏
電話：(02)8231-7919　分機：2091
傳真：(02)8231-7825
電子信箱：cpchang@aec.gov.tw

受文者：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年9月2日
發文字號：會技字第11100124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子來文

主旨：檢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來函，有關網站無障礙檢測及認證
相關業務（包括行動化應用軟體檢測），自111年8月27日起
移撥至數位發展部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1年8月31日通傳基礎決字第
11163019770號函辦理。

正本：本會各處室及所屬機關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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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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